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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北方稀土（集团）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 

一、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

中国北方稀土（集团）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公司）于

2023 年 3 月 14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。

公司全体董事参加会议。会议召开程序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

（以下简称《公司法》）、公司《章程》和《董事会议事规则》的规定。 

二、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

（一）通过《关于收购公司控股公司股权的议案》；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13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（二）通过《关于制定公司<内部控制管理办法>的议案》； 

为加强和规范公司内部控制体系，提升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能力，

提高公司经营管理水平，促进公司高质量发展，按照国务院国资委《关

于加强中央企业内部控制体系建设与监督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（国资发

监督规〔2019〕101 号）、《内蒙古自治区国资委转发国务院国资委<

关于加强中央企业内部控制体系建设与监督工作的实施意见>的通知》

（内国资财管字〔2020〕1 号），财政部、证监会、审计署等五部委

发布的《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》及其配套指引以及《上海证券交易

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——规范运作》（以下简称《规范运

作》）等规定，结合公司实际，公司制定了《内部控制管理办法》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13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（三）通过《关于修订公司<担保管理办法>的议案》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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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维护投资者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，规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

担保行为，防范担保风险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《公司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（以下简称《证券法》）、中国证监会《上

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 号—上市公司资金往来、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》

（以下简称《监管指引第 8 号》）、《内蒙古自治区区属企业融资担保

管理办法(试行)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（以下简称《股

票上市规则》）、《规范运作》等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《章

程》等规定，结合公司实际，公司拟修订《担保管理办法》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13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。 

（四）通过《关于修订公司<资金出借管理办法>的议案》； 

为加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资金出借管理，规范资金出借流程，防

控资金出借风险，根据《公司法》《证券法》、《监管指引第 8 号》、《股

票上市规则》《规范运作》等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《章程》

等规定，结合公司实际，公司修订了《资金出借管理办法》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13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（五）通过《关于投资实施绿色冶炼升级改造项目的议案》； 

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，同意公司投资实施绿色冶炼

升级改造项目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13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。 

（六）通过《关于稀土精矿日常关联交易定价机制暨 2022 年度

执行及 2023 年度预计的议案》； 

独立董事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，同意本项日常关联

交易。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进行了审核并发表了书面审核意见，同意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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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日常关联交易。 

表决结果：关联董事章智强、邢立广、瞿业栋、李雪峰、白华裔、

王占成回避了表决，其他非关联董事同意 7 票、反对 0票、弃权 0 票。 

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。 

（七）通过《关于召开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》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13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特此公告 

 

 

 

 

中国北方稀土（集团）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   事   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3 月 15日 


